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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然而，在霍耐

特援用米德的理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探讨社

会互动，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对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

动的生成分析出发，探讨承认的社会构成。通过对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的分

析，可以将承认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由于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

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故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

的存在价值，使之能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一方面，霍耐特的理论内

在缺陷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另一方面，经修补之后，

也可望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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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认理论的社会学问题

“承认”是当今社会理论中最热门的概念之一。“承认”虽然是哲学
探讨中的持久主题，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汇，但是，直到近
年来才一跃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主题之一。

使承认概念成为重要的社会理论主题的学者，无疑是法兰克福学
派批判理论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他从批判理论的
立场，首次将社会性质的意义补充进承认概念，使之从纯粹形而上的哲
学范畴转换为社会理论的概念。他指出，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承认，是构
成人类自我主体性的重要机制；对承认的破坏（亦即蔑视）以及由此而
来的“为承认而斗争”，则是社会冲突与变迁的主要肇因。

霍耐特将“承认”转换为社会理论概念的工作，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
域已经引起热烈的讨论。例如，在政治哲学中，承认理论为公平正义的
（再）分配带来了新的规范准则（ａｍ　Ｂｕｓｃｈ　ａｎｄ　Ｚｕｒｎ，２００９；Ｚｕｒｎ，２０１５；参
见Ｆｒ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３；Ｆｒａｓ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ａ）。
又如，在教育学中，承认理论被广泛用于检视教育过程如何能够、以及是
否为受教者带来健全的主体性与完满的自我实现（Ｂａｌｚｅｒ，２０１２；Ｈｅｌｓ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Ｓｔｏｊａｎｏｖ，２００６）。另外，在英美学界的文化研究中，尤其是
在关于多元文化与身份政治研究领域中，无论是对冲突的经验研究，还
是有关整合的规范方针，承认理论都提供了新的论证依据 （Ａｌｇｈａｓｉ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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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０９；Ａｎｈｕｔ　ａｎｄ　Ｈｅｉｔ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５；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５；参见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
然而，一个奇怪且可惜的现象是，在承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而

获得广泛讨论之际，社会学本身对它的考察至今却相当贫乏。不论是
国内还是国外，现有的对（主要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讨论，多半是从
政治哲学（或至多是社会哲学）的视角出发，基于社会学观点的思考几
乎没有（例如王凤才，２００８ａ；林远泽，２０１６；ａｍ　Ｂｕｓｃｈ，２０１１；Ｈａｌｂｉｇ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ｅ，２００４；Ｋａｌｅｔｔａ，２００８；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１２；Ｐｅｔｈｅｒ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１；

Ｚｕｒｎ，２０１５）。有社会学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并认为之所以如此，也
许是因为霍耐特对承认概念所进行的社会理论化工作本身还不完备，
使得承认理论与社会学之间仍存在距离（Ｊｏａｓ　ａｎｄ　Ｋｎｂｌ，２０１１：７３７
ｆｆ．）。就连霍耐特本人也逐渐意识到并坦言，他的承认理论中仍有一
些不足之处，若想使承认理论应用于社会学研究的话，还有一些问题需
要解决（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２ａ；参见 Ｖｏｓｗｉ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３；

Ｚｕｒｎ，２０１５）。１然而，由于他近来将主要精力用于建立一整套政治哲学
的规范性论述，因此这项工作始终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从而使得“承认”
对社会学来说依然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

１．至于对承认理论的批判、霍耐特的回应与坦承等等，下文有进一步的详细交代。

这种情况给社会学提出了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承认概念的社
会理论化的不完善究竟说明了什么？这一未竟之功给承认理论带来了
怎样的缺失，这与社会学本身有无充分的关系？二，如何进一步接续霍
耐特开创的工作，补上承认理论在社会理论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使承
认理论更加“社会学化”？还有，这样做可以为社会学带来什么样的贡
献？

如果人们将焦点集中在霍耐特建立承认理论的主要著作《为承认
而斗争》上，那么，这个问题并不是迟迟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本文的主
旨，即试图通过聚焦在（但不限于）《为承认而斗争》中关于承认概念的
社会理论化部分，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本文将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展开论证：
第一，简短考察承认概念的背景，阐明霍耐特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而认为承认概念必须加以社会理论化。第二，仔细检视霍耐特如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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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概念予以社会理论化，并指出其中的缺失。在这第二部分中笔者
将指出，霍耐特主要以米德的社会化理论为工具且霍氏只停留在米德
的社会心理学层面，没有再往前推进至米德所开启的社会互动范畴。
因此，构成承认的社会机制在霍氏那里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第
三，笔者从霍耐特止步之处再往前推进，尝试将社会互动范畴纳入承认
概念之中。本文将详细指出，承认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互动机制中构成
的，承认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如何提高它。最后，本文亦试图指
出，若将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详细呈现出来，就会发现霍耐特所区分的
三种承认形式，必须重新改写。

本文的研究主旨在于，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因为社会理论化的
工作没有充分完成而造成了其内在的缺陷，并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来弥补
这个缺陷。之所以要从社会学角度来弥补这个缺陷，是因为霍耐特就是
从社会学的路径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只是这个工作没有充分
完成）。也就是说，本文并非要从一个外在于批判理论的社会学立场来
批判霍氏的承认理论，而是在承接批判理论（特别是霍耐特版本的批判
理论）的前提之上，从其理论内部来弥补当中的不足。当然，这项弥补工
作也会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行一些修正。希望通过这样的弥补与修
正工作，能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开启新的研究方向。

以下笔者将循序进行论证。先说明“承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二、承认概念发展简述

（一）霍耐特之前的承认概念简史
对于“承认”的思考与讨论，主要是在德国（尤其是观念论的）思想

中萌芽的。如同在汉语中一样，“承认”（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在现在的德语
中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惯常用词。但这个词汇在德语中的历史其实并不
算悠久，直到１６世纪才开始出现。

根据德国学者席策和威卓瑞克（Ｓｉｔｚ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ｅｚｏｒｅｋ，２００５：１０１）
的考察，最初，德语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一词的意涵比较模糊，不完全是今天
的“承认”之意，而是同时包含四层含义：一，根据意义来知觉事物；二，
通过比较加以区分与识别；三，通过分析来检视与理解；四，指认。这些
含意与另一个德文字Ｅｒｋｅｎｎｅｎ（认识、指认、识别）意思相近，也常可以
替换。因此利科（２０１１）认为，关于“承认”最早的学术性讨论，侧重点在

·３８１·

承认的社会构成



于 “识别”，并将此追溯到康德哲学中关于“再识别”（Ｒｅｋ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的探
讨。利科认为，“承认”最初牵涉到对事物的同一性加以指认；而进一步
来看，对于主体自身，最重要的就是识别出自我的同一性。所以在康德
思想脉络下对“承认”最初的讨论，即是认为“承认”牵涉到对事物同一
性与自我同一性的识别。

２．康德借用英文字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所提出的Ｒｅｋ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并不是对应德文的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承
认），而是对应德语 Ｗｉｅｄ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ｅｎ（再识别）一词；所以并非“承认”之意，而是“再识别”的意
思。有关详细的讨论，可参见Ｓａｕｎｄｅｓ（２０１６）。

不过，利科将康德关于“再识别”的讨论直接诠释为对“承认”所进
行的最早的学术性讨论，倒也不是勿须商榷的做法 （参见 Ｈｅｌｅｎｉｕｓ，

２０１６）。毕竟康德所使用的“再识别”一词与今天所谓的“承认”，其含意
的差别颇大。２一般认为最早提出今日之意义上的“承认”并确立关于
其概念之讨论取径的人，并不是康德，而是费希特，恰恰是他以对康德
哲学的反思作为背景建立起了这一学术概念 （Ｓｉｅｐ，２０１４：７３）。

费希特认为康德哲学的不足之处，一是没有充分解释自我意识如何
可能，二是没有考虑到自我之外还有作为他人的理性存有 （Ｓｉｔｚ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ｅｚｏｒｅｋ，２００５：１０３）。所以费希特的哲学特别探讨自我意识如何在有
他人存在的情况下确立起来。在奠定后来讨论“承认”之取径的重要著
作《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认为，自我意识要能够予以确立，首先必须
要与外在于自我的“非我”区分开来。但世界上必然有许多人而不是只
有自己一个人。所以一个具有理性（因此是自由）的自我，在确立“自我”
时所必须区分开来的“非我”，也就包含其他理性而自由的人。如果理性
而自由的自我忽略有其他理性而自由的自我，就无从进行区分并确立自
我意识。但如果其他人也不将自我设想为是理性而自由的，那么其他人
也不会是理性而自由的自我。这种无限循环反复的情况造就了一个命
题：自我意识得以确认的重要前提，就是相互承认对方是理性而自由的
自我。

制约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认识的条件，是另一个体
把前一个体作为自由的个体加以看待 ［……］。但是，这种看
待方式是由前一个体对另一个体的行为方式制约的，而这种
行为方式又是由另一个体的行为方式和认识制约的；如此类
推，以至无限。因此，自由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通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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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量和自由进行的相互作用。如果双方不相互承认，就没
有一方会承认对方；如果双方不这样相看待，就没有一方会把
对方作为自由存在者加以看待。（费希特，２００４：４５）
在此，费希特的主题并不是承认。但他的讨论开辟了一个以 “承

认”这个概念来统括的重要思路，就是要思考人类主体，必须要思考整
个人类共同生活的情境；而共同生活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关系。

费希特的哲学虽然是承认理论的重要开端，但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
足够的关注。不过在少数重视并继续发展费希特思想的人当中，有一位
不仅予以高度推崇，而且将承认概念予以发扬，这个人就是黑格尔。

黑格尔在早期手稿《伦理体系》中，批判性地援用费希特的哲学来
思考人类的共存状态，并将费希特提出的承认概念一并承接下来 （参
见Ｈｅｇｅｌ，２００２）。不过在《伦理体系》中，承认还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概念（Ｓｉｅｐ，２０１４：２３０；参见邓安庆，２０１１）。一直到稍晚的《实在哲
学》和《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考察精神从主观精神、现实精神到绝对
精神的实现过程，承认才在其理论中获得一席之地。不过，正如席策和
威卓瑞克指出的，承认虽然无疑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但他并没有专门撰写过以“承认”为主题的著作或论文，没有发展出一
套专门的承认理论 （Ｓｉｔｚ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ｅｚｏｒｅｋ，２００５：１０５）。因此，若要将
承认看做是考察社会关系的关键概念，还需要经过一个诠释与转化的
步骤。霍耐特的工作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二）哲学对承认研究的不足
身为哈贝马斯的弟子、法兰克福学派的官方传承人，霍耐特的理论

工作自然是从继承哈贝马斯的工作中延展出来的。其中，哈贝马斯的
沟通行动理论是其主要出发点之一（Ｈｏｎｎｅｔｈ，１９８８）。在《沟通行动理
论》与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哈贝马斯尝试建立规范性的沟通准则，认为
若能借此构成理想的言说情境，就能达到相互理解的境界，建立一个良
好的公共领域。此想法固然不错，但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过于聚焦于
言说规则的建立之上，以至于忽略了：若人类主体在沟通互动情境中感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会单纯是由于言说情境未能按照理想的规则进
行，而是因为主体的身份及其需求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不被承认，使
主体被排除在相互理解之外（Ｈｏｎｎｅｔｈ，１９９４）。通俗地说，一个人在生
活世界的互动中如果觉得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是因为他感受到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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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需求不被他人当一回事，所以首要问题不是言说情境是否理想，而
是因为不被承认以至于连根本的发言权都没有。在此思想脉络下，霍
耐特认为批判理论必须加入对“承认”的关注与研究。而从概念史的发
展来看，承认理论的建立必然首先要诠释与转化黑格尔的承认概念。

黑格尔的思想主旨，在于建立一个探讨伦理共同体的哲学思想基
础。在黑格尔之前，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是这方面很有影响力的研究。
众所皆知，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解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问题，
自愿放弃自己一部份的自由来形成契约性的国家共同体，以换取和平。
但霍布斯理论的思想实验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突然愿
意进入契约关系。由此黑格尔承接费希特的哲学，认为不能将人设想
为彼此独立无关的原子式个体，而必须要认识社会共同体先于个人而
存在，个人恰恰降生于其中，并在承认关系中形成自我主体性。人类在
自然状态中并非是功利的个体，而是处于相互承认的社会关系之中。
借此，黑格尔将自然状态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改写为承认关系
（霍耐特，２００５：４９；参见Ｓｉｅｐ，２０１４）。

但是，黑格尔将费希特的承认概念又作了一番转化。对黑格尔来
说，因自我意识是将知觉投射到对象物、并扬弃地回返自身的动态过
程，故承认是一个动态过程。黑格尔将其称之为 “承认 运动”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ｄｅｓ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ｅｎｓ）（霍耐特，２００５：２９；黑格尔，１９８１：１２３；
参见Ｓｉｅｐ，２００６）。霍耐特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承认运动主要体现在三
个范畴中。一是家庭的亲子之爱。在亲子之爱中，个人首次从父母那
里获得承认，成为具有一体性的家庭共同体的成员。但这种一体化的
承认同时也否定了子女的特殊性。为了获得自我意识的独立特殊性，
主体必须扬弃家庭关系，进入到第二个范畴，亦即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并且到其中去获得承认。为了使他人正视主体、肯定主体，以生死斗争
为手段的冲突便成为必要。社会共同体的承认形式则表现为法律权
利。不过，霍耐特认为法律常常也会产生限制。如果黑格尔设想了一
个最终的一体性的伦理共同体的话，那么应该还有第三个冲破法律形
式的承认范畴。但遗憾的是黑格尔对此并没有进一步地详细论证。唯
一最相关的范畴，是伦理共同体中的“团结”。具体来说，团结意指主体
在伦理共同体中表现出对共同体有所贡献的特殊能力，加强共同体的
凝聚，而主体也从中获得了名誉。不过这三个承认范畴在黑格尔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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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并没有明确被区分开来，而且当黑格尔进一步在《法哲学原理》中发
展国家理论时，承认概念就再也不在他的哲学舞台上了。所以，可以说
在黑格尔哲学中区分承认范畴的工作始终没有进行。３

３．为什么黑格尔在发展国家理论时，承认概念没有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该问题其实也是值得
探讨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本文主旨无关，因此本文不拟再深入展开。并且似乎由
于霍耐特旨在发展批判理论式的承认理论中，也只关心黑格尔为什么会提出承认理论，而没
有再去讨论为什么黑格尔没有继续发展承认理论。但霍耐特近来也用了他的承认理论来发
展国家理论，并且这套国家理论有意致敬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或许可以说，虽然霍耐特没有
讨论为什么黑格尔没有继续发展国家理论，但他倒是展示出有关如果在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中
承认概念继续扮演著重要角色，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思考（参见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ａ）。

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贡献与缺失

（一）承认概念的社会理论化
对霍耐特来说，若要建立起一套可用于社会分析的承认理论，黑格

尔的工作还有三点不足 （霍耐特，２００５：３３，７２ｆｆ．）。第一，虽然黑格
尔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形成必须在基于承认的社会关系之中来探讨，但
他真正关注的乃是个人主体性，故未能在社会世界之中来考察承认关
系如何在主体之间形成。第二，虽然黑格尔提出了承认的发展阶段，但
对于不同阶段，他只进行了抽象而含糊的分类，缺乏明确且经验性的区
分。第三，虽然黑格尔试图用“为承认而斗争”改写霍布斯的 “为夺取
持存资源的斗争”的思想实验，但“为承认而斗争”的想法本身也是一种
思想实验。该思想实验尽管将“为承认而斗争”描述成一种生死斗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并非所有人都为了得到他人的正视或肯定而
整天以生死相拼搏。由此说来，在经验的社会现实中，究竟主体是处于
怎样的未被承认状态而因此决定要为承认而斗争是需要考察的。在这
一点上，霍耐特选择了米德的分析，将其作为“承认”概念转化为社会理
论的桥梁，是颇为明智的。

从米德的社会化理论来考察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是一个很有说
服力的做法。米德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关系先于个体而存在，认识他
者优先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在此前提下，米德从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
社会心理学原理出发，来讨论人格形成的社会机制。这种研究思路与
承认概念的思路是一致的，而且的确是更经验的。

米德认为，主体性并非个体仅靠自己凭空幻想就能建立起来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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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他人的反应方能得知。不过米德与费希特或黑格尔不同，他
不将主体性的建立过程视作抽象的知觉扬弃过程，而是从经验的行为
主义出发，视作是通过象征互动的过程而习得的。某主体自我意识的
形成，首先是他人对该主体做出了象征姿态，而主体受到该姿态的刺激
之后进行反思，并以姿态回应他人。当他人对主体的姿态也做出了相
应的反应，主体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对象之后，主体才真正知道自己是
谁，由此获得自我意识（霍耐特，２００５：７９ｆｆ．；参见米德，１９９２）。

在此，米德将主体区分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在象征互动之后所
形成的自我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会习得规范，以使自己的行为能符合
他人的期待。相反，主我是最原初的自我，还没有被规范所规训，充满
欲望冲动，但也充满创造性。霍耐特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主体虽然
渐渐形成客我，但主我的原初个性、欲望、创造性也因为规范的习得而
被约束。主我为了满足自我欲求、表现个体独特性，因此必须要冲破客
我的约束。但是如果完全不理会具有规范性的社会关系，得不到他人
的认可，那么，主我也无法自由地实现自我。所以冲破客我约束的主我
又必须再形成一个更贴近主我的客我。这种主我与客我的动态辩证过
程，霍耐特称为米德版的“为承认而斗争”（霍耐特，２００５：９１）。

承认的互动关系最初出现于亲子之间。虽然米德并没有用“爱”这
个概念来指涉其生成阶段，但霍耐特认为米德的亲子象征互动与黑格尔
说的“爱”，在实质意义上是一样的。但之后为了冲破亲子间的束缚，主
我必须要再进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以获得更大范围的承认。通过与
更多的伙伴进行互动，主体逐渐习得整个共同体的规范期待，使自己的
客我能满足这样的期待。这整个共同体的态度，即是米德所谓“概化的
他人”。在概化他人的形成过程中，主体获得了更广泛的权利，但也要担
负更多的义务。霍耐特认为此阶段与黑格尔的法律承认阶段是一致的。
不过，霍耐特进一步指出，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法律承认同时加诸主体的
义务，与主体的主我欲望也许是冲突的，所以主体还有一个必须冲破法
律承认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阶段。这第三个阶段，就是主体必须为共同
体提供独特的贡献，获得敬重。因此，米德使黑格尔依稀提到的“团结”
这第三个承认范畴予以明确化了 （霍耐特，２００５：８５ｆ．、１３１ｆｆ．）。

通过这些论证，霍耐特认为，米德的社会化理论与黑格尔的承认理
论是重合的，因此承认理论不只是哲学思想中的抽象概念，也是经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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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世界中主体的形成原理与冲突原因。这补足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的
第一个问题。不过与黑格尔不同，米德的社会化理论将承认清楚区分
为三个阶段：爱，法律，团结。这解决了黑格尔承认概念的第二个问题。
至于第三个问题，造成冲突、为承认而斗争的负面状态，由于前述承认
过程的三阶段已明确区分出来，那么其三个对立面，自然也就成了为承
认而斗争的原因。霍耐特断言，三个承认的负面状态，即是三种蔑视形
式。爱的蔑视形式是身体施暴；法律的蔑视形式是法权褫夺；团结的蔑
视形式，等同于蔑视个人从共同体所获得的社会敬重，因此就是诽谤。

４．关于第三种涉及名誉、声望的承认形式，霍耐特所用的术语其实并不太固定。在《为承认
而斗争》一书中，霍耐特将其称为“团结”。但是，毋庸讳言，“团结”这个词汇并不容易使人联
想到名誉、声望等 （王凤才，２００８ｂ）。霍耐特也偶尔使用过“符合正当规范的成就”（Ｌｅｉｓｔｕｎｇ
ｕｎｔｅｒ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ｓｋｒｉｔｅｒｉｅｎ）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第三种承认形式，但显然不够精简。相比较
而言，霍耐特本人的以及今天大部分的承认研究文献，尤其是德语学圈，还是最常用“社会敬
重”来指称第三种承认形式，而且，社会敬重的确是更能精确而易懂地描述该承认形式内涵的
词汇。对此的详细探讨，见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１２：２７８ｆｆ．）。本文循此，以下皆用“社会敬重”来指称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当中第三种承认形式。

５．承认的“形式”、承认的“关系”、承认的“阶段”、承认的“模式”、或是承认的“结构”等等词汇，
霍耐特本人和诸多二手文献的使用似乎有点随意，并没有太多的定义与区分，大概都是对承
认进行分类时，为了语言通顺而给出的单位名称。本文对此也随之不拟多做区分。不过，下
文会对承认的形式（或关系、阶段、模式、结构等等）的三分多一些讨论与进行修正。

总而言之，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可以明确归纳为三个命题。第一，个
人的主体性形成于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米德为此提供了经验依据。第
二，主体性形成有三个生成阶段，它们也对应着三种承认关系：爱（霍耐
特认为，这种爱还可以推及伴侣之爱和同伴友谊）、法律和团结（霍耐特
后来大多将第三种形式改称为“社会敬重”（ｓｏｚｉａｌｅ　Ｗｅｒｔｓｃｈｔｚｕｎｇ）；４第
三，一旦将三种承认形式５明确区分开来，那么三种相应的蔑视形式也就
可以一并提出，亦即身体施暴、法权褫夺、诽谤。这三个命题奠定了霍耐
特整个承认理论；霍耐特至今的所有理论工作，都是奠基在这套承认理
论之上的。承认理论也自此获得了当今学界广泛的重视。

（二）承认理论批判
在霍耐特的努力下，承认理论现在已被广泛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

理论。然而，如果要追问，霍耐特对黑格尔的承认概念提出的三个问题
是否获得解决，那么，就会发现这三个问题其实都还存在。

第一，霍耐特之所以认为承认概念需要加以社会学理论化，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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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它一直缺乏经验性的社会分析，所以引入米德的理论。
［……黑格尔］的思想仍然受到形而上传统的制约，因为

他没有把主体间关系看作是社会世界中的经验事件，而是把
主体间的关系纳入了单一心智之间的构成过程。对于一种以
重新利用黑格尔模式来启动规范社会理论的探索而言，仅有
一种思辩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首先就需要根据
经验的社会心理学来重构黑格尔的原始命题。（霍耐特，

２００５：７３）

６．这种倾向直至在霍耐特最新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在最近讨论社会自由的著作中，霍耐特
试图进行宏观的社会制度分析，来探讨社会制度是否保障自由的条件；但人自由与否的标准，
仍然由个体的主观经验来判断。最显著的例子是，霍耐特将自由明确定义为“个人免于压迫
并得以扩展的经验”（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１１：１１５）。

霍耐特所谓的经验的社会心理学，就是米德的社会化理论；米德的
社会化理论的前提，就是个人的心智发展过程源自人与人之间的象征
互动。照理说，霍耐特该由此考察社会互动机制，分析承认如何从社会
互动机制中构成。但令人诧异的是，霍耐特自始至终都没有考察社会
互动机制。这使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产生两个矛盾。

首先，霍耐特重视的始终是个人主体性的发展与自我实现，因此其
实根本上暗含着一种个体主义的倾向 （Ｖｏｓｗｉ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２０１３：１１）。６换言之，他的承认理论颇为矛盾地用个体主义的思路操弄
着批判个体主义的概念。这样的矛盾，尤其表现在他竟然声称自我的
主我与客我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米德版本的“为承认而斗争”。

米德认为，“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不和谐就显示了冲突
的端倪。［……］米德因此把内在化的集体意志与个体化的要
求之间的张力，及必然导致主体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道德冲
突的张力，引入实践的自我关系当中。［……］“客我”的存在，
迫使个人因“主我”之故，为新的社会承认形式而进行斗争。
（霍耐特，２００５：８８）

在某种意义上，主体为了扩大法律承认关系，必须服从心里
的要求。这种社会实践纯粹是源于 “增进共同体”的努力，在米
德的社会心理学中，也可以叫做“为承认而斗争”。（霍耐特，

２００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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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我虽然是由外在社会所灌输的道德价值，但客我仍是自我的一
部份。如此说来，霍耐特等于宣称，从米德的经验分析来看，为承认而
斗争的现实状况，就是一个人内心小剧场中上演的欲望和理智之间的
冲突。在这出戏中，欲望是主角，理智是反派，因为后者是外在灌输的，
代表（或等同）外界束缚前者。这等同于将为承认而斗争视作个体因社
会化而来的内在矛盾，至于主体间性乃至社会互动都消失不见了。这
种论述完全没有使承认概念上升到应达到的社会理论高度。

其次，霍耐特强调个体的主体自我意识唯有在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之
中才能形成；然后又指出如果缺乏承认关系，个体就会为承认而斗争。
这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出现一个非常致命的矛盾：个体如果没有获得群体
的承认，就无法构成主体性，那么主体在获得承认之前是什么？因不被
承认而缺乏主体性的个体，又怎么会知道要如何为承认而斗争？这个矛
盾明显来自于他对米德的主我概念有问题的诠释 （参见Ｍａｒｋｅｌｌ，２００７）。
在米德那里，主我更多地意味着有机体的反应与本能冲动 （米德，１９９２：

１５４ｆｆ．）；但在霍耐特那里，主我却变成了具有反思能力的原初主体性。
至于主我是怎么出现的，则成了不解之谜。霍耐特本人并非没有发现这
个问题，他坦言“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所发现的‘主我’概念不仅不清
晰，而且还很含糊”（霍耐特，２００５：８７－８８）。但之后他居然还是坚持使用
含糊的主我概念。该矛盾后来也被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过（Ｌａｉｔｉｎｅｎ，

２００２；Ｍａｒｋｅｌ，２００７）。霍耐特辩解道：可以将主体性区分为“潜在主体
性”和“实际主体性”，承认则是这两者的转换过程。即主体在获得承认
之前，本来就拥有潜在特质；但唯有获得他人的承认，这些潜在特质才能
够转换成实际能力 （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２ｂ）。但该辩解只是另换一套术语重
复了有问题的主我和自我概念，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重问题。因
为这一方面等于将主体性予以本质化了，这与整个承认概念是相矛盾的
（Ｄｅｒａｎｔｙ，２０１１：６５）。另一方面承认若将主体实际化，那么这个转化过
程是怎么形成与进行的，也是个问题；且霍氏自己也坦承其尚待解决（但
直至今日他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７：３５６）。

此外，霍耐特对承认形式的区分，也疑点重重。霍耐特将之三分，明
显是沿着黑格尔从主观精神、现实精神到绝对精神的三个辩证发展阶段
的区分而来的，依次对应着私人领域、社会、伦理共同体。但在米德那里
这三个承认阶段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不过是霍耐特基于黑格尔的思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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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出来的说法。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简化了米德的讨论。霍耐特所
谓的三种承认形式，实际上是承认运动的三个阶段；换言之是一个线性
的辩证过程。但米德对于社会化发展历程的讨论，并非是线性历程，而
是两个基本阶段：从本能幼儿与重要他人的相处，到进入社会并与概化
他人的共处。关于社会，米德则进一步讨论了法律、政治、经济、宗教等
范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米德的理路很好理解，因为不论是涂尔干
提出的社会分工，还是帕森斯或卢曼提出的社会次系统的功能分化，都
指出“社会”不是一个同质物，而是由诸多人类关系领域所构成的复杂多
元人类共存体。由此再回过头来看霍耐特的论证，就会发现他的承认形
式区分将多样化的社会领域简化成三个接续发展的线性概念。人们可
以很容易提出质疑：社会敬重必然是法律承认扬弃之后的更高阶段吗？
两者难道不会并存、甚至冲突吗？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轻易
地看出霍耐特的承认形式区分存在的问题：一位保护黑道大哥，在帮派
火拼中出生入死、杀敌如麻的杀手，可能会因他付出的独特贡献而获得
黑道帮派的“社会敬重”，得到黑道共同体的承认，７但这种承认显然与法
律承认相互抵触；换言之，社会敬重与法律承认不是线性的辩证扬弃发
展中的两个阶段，而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领域中的两类承认。两者之
间不但没有扬弃的辩证进化关系，甚至还可能会有抵触关系。

７．此处也许会遭到反驳，认为黑道不是整个社会，所以黑道的敬重怎么能称为“社会敬重”
呢？但霍耐特提出的概念不是“整个社会给予的”敬重（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ｔｓｃｈｔｚｕｎｇ），而是
在社会关系当中产生、“具有社会性质的”敬重（ｓｏｚｉａｌｅ　Ｗｅｒｔｓｃｈｔｚｕｎｇ）。因此黑道共同体的承
认，的确可说是霍耐特意义下的社会敬重。

鉴于承认形式的三分有问题，因此，第三即关于承认负面状态的界
定也值得商榷。霍耐特认为，“为承认而斗争”源自对承认关系的破坏。
承认关系的破坏就是蔑视，并直接对应三种承认形式而指出三种蔑视形
式。但霍耐特之所以要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是因为需要经验性
地解释承认关系是如何构成的。所以承认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其怎么被
破坏，而在于其如何形成。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有不同的特质，故必须通
过生死斗争才能达成承认状态。米德的理论亦探讨主体如何既有差异
特质又能符合社会他者的行为期待因而相互承认（Ｊｏａｓ，１９８５：１１４）。两
人都预设“承认如何可能”这本身就是问题。但在霍耐特那里，与其说是
为承认而斗争，不如说是“为了不被蔑视而斗争”。亦即霍耐特认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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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会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承认被破坏了、主体被蔑视了。但在蔑视出现
之前，承认关系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即该问题被他忽略掉了。

总结上述内容，至此，霍耐特的贡献与问题就清楚了。他最大的贡
献，就在于提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必要性。并且，如果承认
牵涉到主体的自我实现，那么社会的承认机制的健全与否，就是主体自
我实现的社会条件健全与否；这使承认理论足以成为社会批判的规范准

８．这也是霍耐特之所以致力发展承认理论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牵涉到霍耐特作为法兰克福
学派领军人物的重要任务之一，亦即重新确立“批判理论”的定位。霍耐特认为，人类总是希
望与追求一个美好生活。虽然究竟何谓“美好生活”，会随着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个人喜好
而异；但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所以如果人们要达成美好的生活，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自主自由作
为基础。不过霍耐特指出，自由必需要有社会的相互承认作为前提才得以可能，但这种相互
承认并不必然总是出现。因此，自由还必需要有社会制度来维护承认形式，才能获得保障。
不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常因为社会制度的错误发展，导致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遭受破坏、
或无法完善，产生病态现象。霍耐特指出，批判理论的任务，其实就如同医学一般，要去“诊
断”所处社会的错误发展与病态现象，以期能导正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而“承认”的存在与
否，就是判断美好生活的条件是否存在、社会是否“健康”的基准点。霍耐特总结，批判理论即
是一种“社会病理学”（ｓｏｚｉａｌ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的诊断工作 （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参见王
凤才，２０１０）。于是，若要精进承认理论的经验的社会分析，就必然需要再进一步诊断，社会上
应保障自由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现状，是否（仍）健全地运作。这让霍耐特最近的主要著
作《自由的权利》，转向去经验地诊断应保障能实现自由的（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社会制度，
包括私领域的人际关系、经济市场与消费、以及民主法治国家等三大制度范畴 （Ｈｏｎｎｅｔ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ａ）。值得一提的是，近来霍耐特尝试将“错误发展分析”与“社会病态分析”区分成
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不过这种区分目前饱受批评，他自己也坦承这种区分还是在发展尝试
阶段，仍有问题 （Ｈｏｎｎｅｔｈ，２０１５ｂ；另可参见Ｆｒｅｙｅｎｈａｇｅｎ，２０１５）。

则。８然而，问题在于，霍耐特承认概念的社会理论化工作并没有完成。
当霍氏运用米德的社会化理论时，他应该注意到米德的理论重点不仅
在于社会心理学，而是更在于后人称为“象征互动论”的社会互动生成
分析；但霍耐特却极少论及社会互动。于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留下一
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是承认究竟如何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互
动机制？若人们先进一步仔细探究社会互动的生成过程，那么便会发
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不可回答的大问题。

四、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分析

（一）承认互动的生成机制
“互动”最基本的意涵，就是行动者指向其他行动者、且自己也被其

他行动者的行动所指向的行动。但“社会互动”，并不是单纯意指两个

·３９１·

承认的社会构成



人的行动彼此干涉到对方。在米德看来，社会互动意指两个人在“了解
对方的行动意义”的情况下进行交流。如果行动的意义不被彼此理解
或认可，那么社会互动就可能被强制中止，甚至遭到恶意破坏
（Ｂｌｕｍｅｒ，１９８６）。既然社会行动的“意义”对社会互动来说如此重要，
那么从“行动意义”这个要点着手，不啻是一个分析社会互动的出发点。

说到行动意义，韦伯的行动理论无疑是最经典的。韦伯将“社会行
动”定义为一种由行动者赋予了主观所认为的意义，并以他人行为为导
向的所作所为 （Ｗｅｂｅｒ，１９６４）。然而，这个社会行动的定义虽然很经典，
但却有可以再扩充的地方。例如埃里亚斯认为，由于韦伯明确的方法论
个体主义倾向，因此韦伯把人视作一个具有既定状态的个体，而没有探
讨人的相互依赖性与发展过程（Ｅｌｉａｓ，１９９３：１２５ｆｆ．）。亦即韦伯没有追
问：人如何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予行为什么样的主观意义？姑且不
论这种对韦伯的批评是否恰当，但埃里亚斯的确指出一个探讨社会行动
的要点，即社会行动的意义不是人类天生就会掌握的，人类也不是天生
就知道如何进行有意义的行动。人类一出生下来只是一团会哭的肉，不
知何谓意义，更不会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必须要由他人扶养才能存活下
来。关于扶养与成长的过程，米德的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米德指出，在扶养的过程中，扶养者最初并不总是会知道幼儿的需
求是什么，幼儿也无法确切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更不知道该如何表
达自己的需求。因此扶养者必需教导幼儿、幼儿自己也必须学习去理
解自己的需求，以及学习如何让自己的需求用能使相关他人理解自己
需求内涵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使他人知道该如何支持自己的持存。在
这个情况下，行动的“意义”即意指个体通过教导与学习，所获得的行为
的可理解性。这种可理解性一方面是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所以习得意
义的同时，一个人的主体意识便会随之建构起来 （米德，１９９２）。另一
方面，“意义”与相应的“社会行动”，也能使相关他人清楚地理解自己的
需求，以支持自身的社会行动。所以社会互动的最初生成阶段，是一个
扶养者与幼儿之间，通过意义的教导与学习，以使幼儿形成主体意识，
并使双方能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而人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互动，是为
了让对方给予能支持自身持存的行动。这个过程是双方通过无数次试
错而逐渐形成的。从这样的发生学脉络来看，亲子互动、或是任何扶养
者与幼儿之间的互动，便是社会互动最原初、也最典型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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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旦个人成长至不需要被扶养的时候，他就可
以不用理会意义并可以任意行动了。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个
人长大成人之后也难以独自生存。成人为了持存，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需
求与相应的社会行动；而这些社会行动也必须由更多他人持续供给不同
的支持才能再进行。任何的社会行动，都不会是单一个体就能独自完成
的，而必然同时是一整套直接或间接的社会互动的实现 （郑作彧，２０１５：

１０３）。９人无法一辈子都只待在由亲子双方构成的简单关系中，而是必须
进入到一个由三方或更多方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中，才能持存下去，
并进行更多复杂的社会行动与互动（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４３ｆｆ．）。１０

９．当然，也有人弃世独居，不与任何人接触、一个人生活。但姑且不论这是少数的例外情况，一
个人若能遗世独居，在这之前他也必定先接受扶养、学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之后，才能以这种
生活方式遗世独居。换言之，即便遗世独居，独居者也仍然以被镶嵌在互动的方式生活（尽管这
可能是绝对间接的互动）。相关的探讨，可参见米德（１９９２：１２３ｆｆ．）。

１０．这里所提到的，以双方互动建立起来的简单关系，并不是说简单关系真的是由两个人所构成
的；三方复杂关系网络，也不是说复杂关系网络是真的由三个人所构成的。简单关系主要意指
直接互动的行动者，从原本毫无互动，渐渐通过不断试错所构成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互动方式有
强烈的独特性，且容易更改变动。由两人构成的亲子、情侣、友谊是基本典型，但由此衍申出来
的家庭、兴趣社团等也可说是相对的简单关系。构成复杂关系网络的三方指的是２＋Ｎ方，所
有直接互动参与者之外有潜在可直接与间接参与互动的相关他方全部都可以视作第三方。三
方复杂关系网络需要有客观性与秩序性。详细的讨论，可参见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８）、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

Ｂｒｃｋｌｉｎｇ（２０１０）和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０）。

为了得到进入复杂关系网络的机会，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能只
学习家庭中亲子间的互动方式，还必须要习得一套使第三方能理解的普
适（或尽可能普适）的规则。在习得这套规则之后，人就可以拥有一个能
与其他人形成互动的共享意义。如此一来，人类就可以使诸多重要的社
会互动有可能变成一套能够重复发生的人际关系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０）。

同时，共享意义的习得，也可以使该行动者与所有其他行动者，可
能会拥有相同的、或可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这能使其他行动者
有可能同意这个行动者是自身人际关系的一份子，相信此行动者也能
成为这个人际关系的贡献者而有其存在价值，所以将此行动者镶嵌进
整个行动关系网络中，成为该行动关系网络的网格之一，使这个行动者
可以稳定持续地得到行动的支持，不断持存下去 （参见Ｅｌｉａｓ，１９９３）。
这时候，社会互动便成为一个由三个阶段所统合起来的过程：第一，一
方对另一方展现意义行动，让对方理解自己想做什么；第二，此意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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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同时表明对方应该怎么回应；第三，双方理解并认可对方的行动意
义，因此以满足对方期待的方式进行回应行动，产生交流，给予对方的
行动所需的支持 （米德，１９９２：７２ｆ．；Ｂｌｕｍｅｒ，１９８６：９）。

１１．这种通过过去所谓的“社会分工”或今天所谓的“功能分化”而发展与划界出来的人际关
系网络，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会使用不同的概念。有的称作“系统”，例如卢曼；有
的称为“场域”，例如布迪厄。虽然名称不同，但事实上这些概念指涉的是同样的对象。为了
避免节外生枝，因此本文刻意避免使用如系统、场域等背后有庞大理论背景的概念，而是使用
较为中性的“社会领域”一词。

１２．值得一提的是，霍耐特在他承认理论的发展初期，也在类似于本文思考方式的背景下参考
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虽然可惜这条思路在霍耐特后来的理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参见

Ｈｏｎｎｅｔｈ，１９９０）。

不过人际关系网络并非同质地无限蔓延，而是会根据不同的互动模
式而区分出不同的关系类型。尤其是今天的社会学界特别关注通过所
谓的“功能分化”而发展与划界的各种人际关系网络，如政治、教育、经济
和科学等各种社会领域。１１在功能分化的过程中，各种社会领域也会分
化出各自的共享意义。一个人能否充分掌握某社会领域中的共享意义，
会强烈影响到这个人是否能在这个社会领域中获得充分的行动支援；布
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实证研究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１２

总结上述内容，如果人们从米德的象征互动论观点出发，去考察奠
基在意义之上的社会互动的形成机制，那么社会互动至少可以总结出
如下几个发生学层次。

第一，社会互动始自于幼儿与扶养人之间。这期间的互动一开始
是在缺乏意义的情况下，通过无数试错而建立起来的。第二，幼儿在成
长过程中，必须进入由广泛第三者所构成的复杂人际网络，因此也必须
习得尽可能普适的行动意义，以在社会中产生完整互动。第三，这种尽
可能普适的行动意义，使行动者拥有可能与他人相同的、或是可能被他
人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这样的观念与实践方式使行动者有可能更
便捷地成功进入社会。在社会中，各行动者都可以借此获得他人支持
自身持存的行动，并且被期待所做出的行动也能同时支持他人的持存。
第四，现代社会会通过功能分化而产生出不同的社会领域，而在不同的
社会领域中会发展出各自的共享意义。因此在各自的社会领域中，对
共享意义充分掌握的程度会影响到行动支持的获得程度。

之所以人类会进行意义行动、并参与社会互动，是因为人类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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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给予支持，以使自身能持存下去。并且在理想上，这种支持是互惠的。
但互惠的支持得以产生的前提，是行动者彼此拥有相同的、或可被接受
的观念与实践方式。否则互动就会无法形成、中止或被破坏。而观念与
实践方式的接受，并且由此相互支持对方的持存所需的行动，使主体得
以在理想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这其实正是霍耐特试图将黑格尔
的承认概念加以诠释转化而成的内涵。因此本文建议，这种理想的相互
支持的社会互动，可以等同于“承认”；这种理想的社会互动的生成层次，
就是“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在此背景下，“承认”可以用一种社会学的
观点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
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因此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
在价值，并使之能稳定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扶养者对幼儿的扶
养，是最基本的“承认”；再进一步则是一个人进入到社会，在各个社会领
域中获得承认。“承认”可使人得以存活，亦可使社会得以运作。

不过，在此有一个要点显然还必须要再进一步交代。上述的定义，
将承认称作有可能使行动者被接受并获得稳定行动支持的社会互动，
但“有可能”意味着承认并不总是会出现。在现实经验中承认没有出现
的例子俯拾皆是。幼儿不一定会得到扶养，也可能会被弃养。就算能
得到扶养，长大以后也不见得会获得社会的承认，也可能会被驱逐、排
挤。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扶养，根本无法存活；未能被社会接受，不但
同样难以存活，而且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发生驱逐、排挤人的情况，社会
本身也会无法持存下去。仅上述三个社会互动生成阶段，并不保证就
会形成承认。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承认如何有更高的实现机率？

（二）提升“承认”可能性的互动媒介

１３．如前所述，在互动关系网络中，双方互动只是一种简单关系，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三方复
杂关系。所以除了双重偶然性，还应该考虑到“三重偶然性”（ｔｒｉｐ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Ｓｔｒｙｄｏｍ，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以下笔者将帕森斯的概念调整称为“互动的偶然性”，以此统称双重偶然性与
三重偶然性。不过后文在提到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时，会考虑到双重偶然性与三重偶然性
的差异，并有不同的讨论。

　　承认是一种社会互动，所以“承认如何有更高的实现机率”的问题，
就是“社会互动如何有更高的满足双方期待的实现机率”之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帕森斯提出了经典的“双重偶然性”（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概念，试图分析互动的不确定性。１３帕森斯认为，互动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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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互动不确定性的基本原因，它意指在互动情境中，一方的行动者
会选择什么样的行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另一方的行动者会采取
什么样的响应行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ｌｓ，１９６２：

１６）。帕森斯将互动的不确定性视作是会摧毁互动的且是必须解决的问
题。后来继续讨论互动不确定性的学者，比如卢曼，指出互动的不确定
性其实是不可解决的。互动双方不可能完全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因
此互动并不总是一定会满足双方的期待，也可能会产生冲突与争执
（Ｌｕ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５）。所以有学者指出，帕森斯所预设的理想、稳定的互
动，其实就是意指双方认可彼此的行动，愿意给予回应，因此就是相互承
认的社会互动 （Ｖａ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ｅｔｅｎ，２００２：８８）。帕森斯最初认为，使互动的
不确定性可能得以解决、形成具有相互承认的社会互动的基本机制就是
文化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ｌｓ，１９６２：１６）。他将文化视作共享的象征系统，使
社会互动参与者拥有一套尽可能普适的互动规则。但是，如前文所说，
普适的互动规则并不等于双方会进行具有相互承认的互动。帕森斯也
发现文化并不足以成为降低互动的不确定性的机制。因此他又从文化
范畴中再演绎发展出一个元素机制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一般化的象
征互动媒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４．也因为如此，帕森斯并没有清楚命名甚至定义这个概念，而是有时称为一般化的媒介，或
是象征媒介、互动媒介、沟通媒介、交换媒介等等。在后人的诠释中，较为经典的大概是特纳
与卢曼。前者清楚地称之为“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６８）；后者则在自己发展出
来的系统理论之上，完全摒除行动与互动、仅仅聚焦在 “沟通”上，将之重新命名为“以象征的
方式加以一般化的沟通媒介”（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ｉｅｒｔ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ｄｉｅｎ）（Ｌｕｈｍａｎｎ，

１９７４）。由于本文探讨的是作为社会互动的文化承认，因此对这个由帕森斯留下的概念，本文
聚焦于行动和互动，承接着特纳的说法，称之为“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有时简称为“互动
媒介”。但卢曼与其他将之视作沟通媒介的学者的诠释，也是本文重要的参考。如果卢曼大
致上不区分互动与沟通，而是将焦点置于沟通以及可以视作沟通的行动，那么本文则与之略
为相反，主要探讨行动与属于互动的沟通 （参见 Ｗｅｎｚｅｌ，１９９０）。

“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是帕森斯在理论工作的后期提出的概念。
不过在帕森斯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完整而清楚地发展此概念，因此后
人对这个概念充满争议且有着不同的诠释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８３；Ｊｅｎｓｏｎ，

１９８０）。１４它有时意指各个社会系统之间彼此相互输入与输出的交流媒介
（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３ａ：２３５），但有时又牵涉到使互动参与者能以更符合彼此期
待的方式进行互动的一种元素机制（例如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３ｂ：４３）。不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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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将此概念用于探讨降低互动的不确定性的机制 （参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９８３：３７４）。“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意指一种影响互动参与者，使之
用符合彼此期待（尤其是相互承认）的方式进行互动的中介机制
（Ｖａ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ｅｔｅｎ，２００２）。这种中介机制具有一定的抽象高度（因此称为
“象征的”），可以更广泛地适用于同一种社会领域中各种不同的、但类似
的互动情境（所以说是“一般化的”）（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６８：１２２）。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通过功能分化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探
讨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的理论也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指出在不同的社
会领域中，会产生不同的互动媒介，以降低互动的不确定性、提升相互承
认的可能性 （Ｌｕ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８：３３０；Ｃｈｅｒｎｉｌｏ，２００２：４３４）。在各自的社
会领域中，什么可以视作是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在至今的研究中，多
半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未作太多的经验分析。即便如此，有些社会领域中
有助于提高承认关系的实现机率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已经较为明
确、广泛地得到了社会学界普遍的认可。

在最基本的由两个人所构成的亲密关系领域中，多半认为“爱”是
最主要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 （鲁曼，２０１１）。这种爱除了男女之
情，也包括最基本的亲情以及更广泛的友谊。亲情促使养育者承认自
己的子女、养育子女，使父母在面对没有互动能力的幼儿时，愿意付出
耐心使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社会互动，使其能够形成主体意识，从而
顺利进入社会关系网络。男女之爱，促使情侣承认双方的内在与外在，
使双方愿意将自己交付给对方。至于友情，亦能使原本并不相识的两
个人会相互承认地持续保持联系，互相协持、彼此帮助。

但是，如前所述，人类不会只有两个人的互动，而是必然会进入一
个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习得使第三方能够理解的普遍意义，才能从亲
密关系进入到社会关系。这使互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为“三重偶
然性”，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就必须要动员所有旁观的、或者潜在可
能互动的第三方。于是“爱”不能再负担互动媒介的功能。甚至可以
说，绝大多数的承认都不是互动双方的爱的承认，而是互动双方与整个
社 会 第 三 方 的 三 方 承 认 （Ｅ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ｋｅ，１９９８：４３２；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０：４９８）。这样，社会也因此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社会
领域，分化出各种降低三方偶然性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

其中，对于“社会”（尤其是法治社会）这个最大范围的社会领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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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律”可说是最具制度性、也最具普遍性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
（Ｌｕ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８：３１６；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０：１５３；参见Ｏｃｋｅｒｔ，２００５）。被法律
保障的人，亦即通过法律的中介得到社会承认的人，都被认为是能够、也
应该学习到法律所支持的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因此被法律同意是
法律所支持的社会的一份子。同时这个人也被相信能尽到义务，会为社
会作出贡献。除了法律之外，许多理论家都试图去观察或论证各个社会
领域中的可能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例如帕森斯本人指出，在群党
团体之中，可能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是“影响力”，例如名誉、声望等
社会敬重。被帕森斯称做影响力的社会敬重，乃由群党团体中有特殊贡
献成就的人所拥有，并发挥号召力，有助于促进群党团体的团结
（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３ｂ：５０）。除此之外，经济领域中的“金钱”是最没有争议的
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自帕森斯以后所有进行相关讨论的学者，无不
把金钱当作标准概化的象征互动媒介。金钱可以促使人的所有互动都
以经济逻辑进行，并且将互动中的承认简化成金钱的拥有。只要有钱，
在经济领域中就可以被承认。人们可以洋洋洒洒地再轻易列出各种社
会领域中不同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例如政治领域中可能的媒介，
是权力；宗教领域中的媒介，是信仰；科学领域中的媒介，是真理……等
等。至于在什么社会领域中，有什么样的互动媒介，这些都是个案问题，
需要各自通过经验分析才能有充分的了解。１５

１５．这些讨论一方面非常多样，但另一方面却多半是实验性的声称，始终只有有限的说服力
并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因此本文于此点到为止，不再继续列举。详细的讨论，可参见Ｋüｚｌｅｒ
（１９８７：３２７）或是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４：１９２）以表格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清楚整理。

通过以上的概念重构，承认可以被清楚地定义为一种互惠支持的
社会互动。而且唯有通过互动媒介，承认才会有更高的实现机率。人
们不难发现，如果揭示了使承认更有可能的互动媒介，那么爱、法律、社
会敬重这三个被霍耐特称为三种承认形式的概念也出现了，但此外又
出现更多概念，如金钱、权力、信仰和真理等。本文并不认为这是概念
发展上的巧合，而是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必须修正。爱、法律、社会敬重，
并非如霍氏所认为的是承认的辩证发展的三阶段，而是三种社会领域
中触发承认的一般化象征互动媒介，以解决使承认可能失败的互动不
确定性。而且由于现代社会随着功能分化而产生出多样的社会领域，
因此触发承认的互动媒介绝非只有爱、法律、社会敬重三种，而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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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经验分析而挖掘出更多不同类型的触发承认的互动媒介。也就
是说，本文认为霍耐特的理论应该修正：承认并非三种形式，而是只有
一种形式，就是在相同、或可被接受的观念和实践方式作为基础之上，
相互给予行动支持的社会互动；但会有不同的互动媒介，使承认在不同
的社会领域中可以有较高的实现机率。承认互动首先面对的问题，不
是如霍耐特所说的蔑视，而是由于互动的偶然性和互动媒介的缺失，导
致承认的形成障碍。

（三）“承认”的可能破坏
不过，虽然承认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形成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认

一旦形成就会稳定不变。霍耐特指出承认会有相应的破坏状态，这是
一个不可否认的论点。如前文所言，本文乃是立足于批判理论的关怀
之上，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行内在逻辑缺失的弥补和修正，而霍耐特
的批判理论则旨在对社会错误运行进行社会病理学分析的工作。在弥
补或修正承认理论的工作中，提供社会病理发生原理的分析，也是本文
不能回避的工作之一。因此除了指出承认的形成之外，指出承认的阙
如或破坏状态也是承认理论的重要内涵。而如果根据前文的论证，承
认的形成有社会机制，那么承认的阙如或破坏也是出于某种社会机制。
本文至此讨论到的是承认在形成前，因为互动偶然性而面临的形成障
碍；但霍耐特所提到的承认形成之后面出现的破坏状态，也是问题。不
过，如果承认的形成在不同的领域中会通过不同的互动媒介而提升可
能性，那么承认的破坏状态也不会如霍耐特所说的那么简单。本文提
出，构成承认破坏状态的，至少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蔑视”。霍耐特所谓的蔑视，是承认关系的解组。但是
按照上文的论证，如果将承认形式改写成提高承认可能性的互动媒介，
那么人们应该也可以将蔑视的定义改为破坏已形成的承认互动的反媒
介。承认关系加入互动媒介提高可能性之后，会有较高的稳定性；但加
入反媒介之后，就会增加已形成的承认互动的解组可能性。在本文的
脉络中被称作“蔑视”的反媒介，过去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但若以霍耐
特的蔑视概念作为线索，人们依然可以对蔑视反媒介提出初步的设想。

在亲密关系领域中，如果说“爱”会提高“承认”的可能性，那么身体
施暴就会促进承认互动的解体。其理在于：一，身体施暴作为蔑视反媒
介，唯有当亲密关系里的承认互动形成之后，才有作为反媒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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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蔑视是承认形成障碍问题解决、承认已形成之后的问题。在
路边突然被精神异常者随机暴打，显然完全称不上是亲密关系的蔑视；
但若两人结婚之后却遭遇家暴，就算是亲密关系的蔑视。二，轻微、偶
然或协定好的身体施暴，并不必然会使承认互动解体。小打小闹、或基
于情趣的性虐待，不至于构成破坏整个承认的蔑视。但持续、固定、刻
意且恶意的身体施暴，就会大幅提升承认解组的可能性。

同样，霍耐特所提到的法权褫夺和诽谤，分别对应法治社会领域和
群党团体中的蔑视反媒介。但除此之外，人们也还可以提出更多的蔑
视反媒介。例如，如果政治领域中提高承认的互动媒介是“权力”，那么
也许可以设想，政治承认的蔑视反媒介是“夺权”。窜位、推翻政府的革
命等等，都属于政治领域中的蔑视。夺权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不一定会
使政治领域中的承认互动整个解组，但无疑会有相当高的机率破坏已
建立起来的承认。如果经济领域中提升承认的互动媒介是金钱，那么
蔑视反媒介也许是“掠夺”。偷抢是经济领域中最典型的蔑视；但除此
之外，马克思意义下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亦是一种掠夺形式。如果
宗教领域中提升“承认”可能性的互动媒介是“信仰”，可以设想蔑视反
媒介也许会是“祛魅”。在韦伯的研究中，就可以见到宗教领域如何因
为祛魅化，造成宗教承认的危机。科学领域中提升承认可能性的互动
媒介如果是“真理”，那么蔑视反媒介就可能是“谬误”。所以任何在科
学领域中得到承认的研究结果，一旦被指出是虚假或是错误的，虽然不
一定会马上失去承认，但持续积累的谬误指称却会大幅提升范式转移
的可能性，亦即使原本的研究成果失去承认。人们在库恩的研究中已
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不过，正如不同社会领域中的互动媒介是个案问题一样，这些领域
中的蔑视反媒介也是个案问题，本文不可能穷尽，只能提出初步设想。

除了蔑视反媒介之外，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提醒人们，互动媒介本身
也可能会产生问题。他指出，现代社会以理性化为原则导致了功能分
化，但有些社会领域的理性化过于偏向工具理性，使得那些领域变成了
“系统”，其中的互动媒介本身也成为窄化或忽略主体意志的操控媒介
（Ｓｔｅｕｅｒｕｎｇｓｍｅｄｉｕｍ）。哈贝马斯尤其提到了科层行政系统中的行政权
力与经济系统中的金钱（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７３、１９８１、１９９２）。由于哈贝马斯
只注意到特定社会领域中的特定情况，故他未能考虑更多不同的社会

·２０２·

社会·２０１８·４



领域。虽然此思路与本文的讨论取径显然大相径庭，但考虑到霍耐特
与哈贝马斯的传承关系，以及后者对互动媒介的批判极具重要性，因此
操控媒介概念显然需要考虑。不过，笔者认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诠
释：哈贝马斯并不是反对权力和金钱，而是反对权力和金钱成为违反或
扭曲行动者意志的互动媒介，并且过于一般化，逾越了原本所处的社会
领域，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领域之中，鸠占鹊巢地成为别的领域中不该成
为的主导媒介（Ｃｈｅｒｎｉｌｏ，２００２：４４０）。这个思路若置于承认的社会构
成分析中，那么也许可以设想出第二种承认的破坏状态，亦即某些社会
领域中的互动媒介，入侵到其他社会领域，违反或扭曲了该社会领域中
的行动意志，因此造成“错误承认”。错误承认不会发展到蔑视的地步，
但可能会违反意志扭曲承认关系。

譬如某科研机构批准了某社会学家的科研项目申请。这显然属于
科学领域中的承认互动。之所以此承认互动会形成，是因为申请者希
望并能够提供知识真理，且科研机构也相信他能够提供知识真理，故知
识真理作为科学领域的互动媒介，促成了科研项目申请的承认关系。
但申请者申请科研项目也可能纯粹是为了获取科研经费，或为了达成
工作量而不得不申请项目。同时科研机构批准项目申请，也可能是因
为该研究结果可望为科研机构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故无视申请书的
知识内涵而批准项目。这种情况便可以说是经济领域中的金钱媒介渗
透到科学领域中，造成了错误承认。错误承认并非蔑视，因为错误承认
并没有破坏整个承认互动。科研项目申请依然通过、立项了。但错误
承认扭曲了申请者和科研机构之间应然的承认互动内涵。

不过，就如同在不同社会领域中会有不同的蔑视（反媒介）一样，错
误承认也不会只发生在金钱（或连同哈贝马斯所一并批判的权力）媒介
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侵蚀之中，而是任何社会领域之间都可能会发生互
动媒介的侵蚀或错置而造成的错误承认。例如在亲密关系领域当中，
应是“爱”这个媒介促发了具有互惠承认的婚姻关系。但也有可能一个
婚姻关系的缔结，是因为双方听信了江湖术士的说词，认为双方有危及
生命的劫数，而刚好从道教命理关系来看，因为双方八字相合，可以通
过婚姻缔结来躲过一劫，所以由“信仰”这个媒介促成了婚姻关系，即便
双方明明不喜欢、甚至讨厌对方。像这种因为宗教领域的互动媒介侵
蚀亲密关系领域，所以造成违反或扭曲对方意志的婚姻关系，也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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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是一种以“迷信”为形式的错误承认。当然，什么样的社会领域之
间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承认现象，这也是个案问题。

虽然，通过上述分析所能得出的结论，指出了什么样的社会领域会
有什么样的承认媒介，以及有什么样的蔑视反媒介和错误承认现象，都
不过是个案问题；但这些个案问题显然还是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说，若仔细分析承认的社会构成，那么就会发现承认理论是与社
会学关系非常密切的社会理论。如此说来，也许就能够回答最后一个
问题：借由承认理论，社会学可以开启什么样的研究方向？

五、结语：基于承认理论的批判社会学

尽管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但承认理论在霍
耐特那里，其社会构成机制一直未得到清楚的分析解释，使得身为社会
理论的承认理论一直没有发挥它对社会学应有的启发作用。本文尝试
从承认概念的起源开始考察承认概念的社会理论化的必要性与不足之
处，并试图弥补其不足之处，以完成承认概念的社会理论化工作。

本文指出，霍耐特的贡献在于，试图将“承认”从形而上的哲学概
念，借助米德的社会化理论，通过经验的社会分析被转换成一个社会理
论的概念。然而遗憾的是，霍氏在援用米德的理论时，忽略了社会互动
的重要性。于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动的生成分析开始，探讨承
认的社会构成机制。这项工作，可以总结成以下几个命题。

第一，社会互动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生成层次：一，学习意义的试错
过程；二，掌握尽可能普适的行动意义；三，在掌握普适意义后，由于行动
意义所代表的观念和实践方式与他人相同、或被接受，因此可以通过意
义行动的展现来促成行动者的相互支持。第二，理想的成功互动是互惠
的；这种互惠的社会互动就是承认。因此承认可以被明确定义为一种社
会互动，其中，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
式，因此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在价值，并使之能稳定
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第三，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承认还需要
有各自不同的一般化的象征互动媒介，以减少各社会领域中的互动偶然
性、提升承认的实现机率，解决承认的形成障碍问题。提高承认机率的
媒介有多种，例如爱、法律、社会敬重，又例如金钱、权力、真理和信仰等
等。第四，承认有两种可能的破坏状态：一，蔑视反媒介，如身体施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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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褫夺、诽谤，又例如掠夺、夺权、伪误、祛魅等等。二，错误承认。
这四个命题不仅是本文的结论，也可以为未来的社会学研究至少

开启三个可以再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一，如果关于行动与互动的研究分析是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的话，那么当承认被界定为一种互动类型、承认的担纲者被界定为行动
者时，承认概念也就同时“社会学化”了。

事实上，自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以来，批判理
论一直都是以社会学为重要基础的学说，同时也是社会学很重要的思
想养分。第一代最脍炙人口的文化工业理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
美国进行大量社会实证研究后的成果；第二代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
论中的论证基础，如韦伯、涂尔干、米德、帕森斯、卢曼等的思想，无一不
是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到了该学派的第三代，霍耐特常被认为促成了
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以至于社会学极少登上批判理论的舞台。
政治哲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毕竟社会学也重视更全面的社会生活，以
及对社会生活的经验现象分析与问题的实质改善。当然，承认理论并
非完全没有借鉴社会学。霍耐特在建立其承认理论的过程中，汲取了
米德的社会化理论作为承认理论的重要经验基础。因此，如本文所尝
试的，若能将承认理论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再往前推向社会互动层面，
调整承认理论，使它更具有社会学的内涵，那么批判理论思想就能够继
续与社会学结合，为批判理论和社会学带来更宽广的视角。

除此之外，本文亦尝试指出，承认不应简化地区分为三种形式。在
本文之前，其实就曾有学者指出，霍耐特的三种承认形式的区分相当值
得商榷 （Ｂａｒｓｈａｃｋ，２００７：１６５；Ｋａｌｅｔｔａ，２００８：２７ｆｆ．）。这些学者认为，社
会敬重并不与爱、法律相等同。爱与法律是必需的承认，无此，人根本无
法立足于社会。但社会敬重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必要，因为其实绝大多
数的人都是无名小卒，很难拥有可以贡献社会的伟大成就。此外，爱、法
律、社会敬重显然也无法穷尽所有的承认形式。以本文的论证来看，对
霍耐特的三分承认形式的批判是成立的。本文认为，若细究承认的社会
构成机制，那么承认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相互支持的社会互动。在此形
式之上，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承认的负面状态远比霍耐特所设想的还
要复杂。承认形成之前，有因为互动偶然性而造成的承认形成障碍问
题。承认形成之后，也可能会因为错误承认和蔑视反媒介，造成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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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错误承认的原因，是某社会领域的互动媒介侵蚀、或错置入其他
社会领域之中。以此而言，哈贝马斯解决操控媒介问题的方式，或许也
是解决错误承认问题的方式，亦即建立理想的言说情境。而蔑视反媒介
则是霍耐特自己所提及的，因此霍耐特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也许就
是解决蔑视反媒介的可能方式。当然，已形成的承认若遭到破坏之后，
具体来说需要如何修复，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无法详细讨论。但由此
观之，承认至少可以被明确设想为一条光谱，光谱的两端，一边是承认形
成的问题，另一边是已形成的承认被破坏的问题，中间则可能存在错误
承认问题。如下图所示。

　　这条光谱上的任何一处，在任何社会领域中，实际的情况会如何，
都是需要经验研究来分析的个案。这也会使得承认理论为社会学确立
了许多研究问题。

第二，承认的社会构成分析，不只可以为社会学开辟不同于以往的
经验研究问题，而且也可以揭示研究方法的可行方向。霍耐特所（应）
倚重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的论证出发点，是象征互动论。象征互动论
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提供一套以意义诠释作为研究方法的正当
性 （Ｂｌｕｍｅｒ，１９８６）。这等同于为以承认为主题的社会学经验研究指
出了一条可行的研究方法取径。在一次访谈中，霍耐特曾被问到，若将
承认当作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主题，那么要从何种研究方法着手？而霍
耐特竟无法给出有实质内容的回答，显然被问倒了 （Ｈｏｎｎｅｔｈ，

２００２ａ）。不过，若确认了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那么至少可以明确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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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互动论的方法论出发，进行承认的经验社会学研究。随着定义的
明确化与未来研究的不断进行，对承认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显
然被视为更成熟，也应当被予以广泛推广。１６

第三，虽然本文将承认定义为理想的社会互动，但同时本文也强
调，承认未必一定会出现，而是可能会缺失或遭到破坏。如此一来，对
承认是否缺失或遭到破坏进行社会病理学分析，就是社会学的任务，但
这也是批判理论的关怀主旨。换言之，当承认理论进一步社会理论化
之后，在社会学中可望能发挥更恰如其分的批判功能。

１６．在霍耐特自己的主持下，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开展，例如Ｖｏｓｗｉｎｋｅｌ（２０１３）
或 Ｍａｉｗａｌｄ（２０１３），可以作为参考。

１７．不过近来为人所批评的是，霍耐特几乎放弃了承认的斗争面向，使得“为承认而斗争”的
理论只剩下承认而毫无实践性的斗争 （ｄｅ　Ｂｏｅｒ，２０１１）。

不过，除此之外，本文认为，面对承认问题，还需要再从两个层面来
思考。第一，如果按照霍耐特最初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的讲法，为
承认而斗争是社会冲突与变迁的来源，那么承认与否更多地是一个实
践问题？１７如何设想出能够实际增进承认的实践方针，亦是社会学未来
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过，第二，不应忽略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行动与
互动都应被承认，也并非所有承认都应被实现。就像种族灭绝、恐怖攻
击，无论如何都不应被承认。但是，什么承认应当实现、什么不应当实
现，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其判定标准会随着不同的时空而有差异。因
此，社会学还必须进行二阶观察的反思，探讨什么是我们应承认的，什
么又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承认、必须坚守底线的。

如此一来，若从社会学观点对承认概念进行重构，那么它既是社会
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立足于反思态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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